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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为共同富

裕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然而，现实表

明，城乡电商发展仍存在着显著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若不加以干预，反而可能加剧数字鸿沟，背

离我们共同富裕的目标。在此时代背景下，如何解决城乡电商发展不平衡问题成为亟待深入研究的重大

课题。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视角，首先从基础设施、主体能力和产业水平等方面阐述了城

乡电商发展不平衡性的具体表现。其次，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资本逻辑、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商品惊险的跳跃等维度，深挖了不平衡性产生的根源。最后，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创新体制机制以及培育内生性农村电商产业生态的系统性实践路径，旨在引导电

商发展为推动城乡共同富裕的强大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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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tates that “we m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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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 to give high priori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promote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and facilitate the flow of factors of produc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is provides fundamental guidance for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Common prosperity 
is an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socialism and a key featur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However, re-
ality shows that significant imbalances persist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f left unaddressed, these imbalances may exacerbate the digital divide and deviate 
from our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this context, addressing the imbalances in urban-rural e-
commerce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 critical issue requiring in-depth research.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his paper first elaborates on the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of these imbalances in infrastructure, stakeholder capabilities, and industrial de-
velopment levels. Next, employing the analytical methods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it delves 
into the root causes of these imbalances from dimensions such as capital logic,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the “perilous leap” of commodities. Fi-
nally, integrating the practic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proposes systematic 
practical pathways centered on the people, including innovating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and 
fostering an endogenous e-commerce industrial ecosystem in rural areas. The aim is to steer e-
commerce development into a powerful engine for advanc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both urban 
and rural 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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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数字经济的崛起，电子商务已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1]。党的

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2]。二十届三中

全会作出了完善强农惠农富农重大战略部署，为农村电商发展提供了政策导向。然而，现实表明，城乡

电商发展仍存在着显著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若不加以干预，反而可能加剧数字鸿沟，背离我们共

同富裕的目标。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在此时代背景下，如何

解决城乡电商发展不平衡问题成为亟待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学术界围绕城乡电商发展不平衡问题和系统解决措施已展开广泛讨论。陈享光等(2021)基于要素流

动视角，证明农村电商政策减小了城乡“数字鸿沟”、促进了农民增收并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认为合

理安排资金用途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式[3]。秦芳等(2022)基于 2017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

证分析了电商发展有利于农户增收，同时提出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关系等三个维度对农村电商发

展不造成显著影响[4]。周冬等(2019)利用文献研究和访谈调研法，探索了在农村电商发展初期、中期、后

期阶段政府应扮演的角色[5]。郑峰(2023)在农产品交易成本测度模型和引力模型的基础上，探讨农村电

子商务对农产品交易成本的影响[6]。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有益借鉴，但也存在明显不足：一是多数研究侧重于实证检验或

政策描述，缺乏系统的理论框架支撑，尤其未能深入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剖析不平衡性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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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根源；二是在分析视角上，往往将城乡电商发展不平衡视为单纯的技术或经济问题，未能将其置于共

同富裕的宏观战略目标下进行系统性考察；三是对资本在不同形态(如平台资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下
的作用机制及其相互关系缺乏细致辨析；四是所提政策建议多为宏观方向，缺乏具体、可操作的政策工

具设计。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视角，并系统分析城乡电商发展不平衡问题及解决路径，最

终实现共同富裕。 

2. 城乡电商发展的不平衡性表现 

2.1. 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平衡 

基础设施的差距是城乡电商发展不平衡的物质前提，这种差距既体现在“硬件”上，也体现在“软

件”上。 
“硬件”方面。物流网络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是首要障碍。在城市地区，物流体系高度发达，形成

了密集的配送网络，可实现“当日达”、“次日达”等高时效服务。据国家邮政局数据，2024 年全国快

递业务量完成 1750.8 亿件[7]。虽然没有直接给出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具体占比，但从东、中、西部地区快

递业务量比重来看，东部地区占比 72.4%，中部地区占比 18.7%，西部地区占比 8.9% [7]，同时，“快递

下乡”工程实施十年来，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取得一定成效，截至 2024 年，乡镇快递网点覆盖率达到

98%，全国累计建设 33.78 万个“一点多能、一站多用”的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8]。但农村地区快递

服务网络仍不完善、服务能力不足，中西部地区农村寄递物流发展水平滞后于东部地区。农村地区快递

配送时间相对城市仍较长，新版《快递服务》国家标准明确，除偏远地区以及出现不可抗力等因素外，

寄件地或收件地为乡镇(非城区)及以下区域的快递服务时限可适当延长 2 天。这种物流瓶颈严重制约了

“农产品上行”和“工业品下行”的双向流通。信息基础设施的差距同样不容忽视。虽然我国 4G 网络已

基本覆盖所有行政村，5G 建设也在快速推进，但农村地区的网络质量、稳定性和资费承受能力仍与城市

有较大差距。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 56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截至 2025 年 6 月，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 69.2%，较 2024 年 12 月提升 1.9 个百分点，农村网民

规模达 3.22 亿人。同期，全国互联网普及率达 79.7% [9]。更重要的是，农村网民中 51 岁以上人群占比

显著高于城镇，这部分群体对智能终端和网络应用的学习成本高，形成了“接入鸿沟”和“使用鸿沟”的

双重障碍。 
“软件”方面。数字金融服务的不均衡进一步加剧了基础设施的二元分化。城市电商主体可以便捷

地获得供应链金融、消费信贷等数字金融服务，而农村地区数字金融覆盖率低，农民融资难、融资贵的

问题依然突出。据南都大数据研究院调研，36%的受访农村老人从不购买任何理财产品，在受访城市老人

中这一比例只有20%左右；受访城市老年人中在支付宝等大型互联网平台上购买基金的比例高达26.47%，

在农村受访老人中比例只有 6.25% [10]。 

2.2. 城乡市场主体能力的不平衡 

电商市场主体的能力差异，直接决定了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能否获取公平的份额。 
人才分化十分明显。许多具备专业知识、直播能力等特长技能的青年人更倾向于前往杭州等电商发

展成熟的城市谋取更好的发展机遇和生活品质，这就导致了农村地区专业的电商运营和管理人才缺口巨

大。在专业人才方面，区别于有着巨大电商人才储备的城市，能够熟练运用电商平台规则、制订销售策

略、进行数据分析的专业人员在农村电商行业是极其匮乏的。很多农村电商从业者不对产品进行包装、

宣传和客户关系管理，只是简单地将售卖产品信息发布到网上。在管理人才方面，城市电商行业通常拥

有专业的营销团队和充足的资金支持，能够通过平台投放、主播佣金带货等多形式获取流量。而农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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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行业在统筹和协调农村电商产业链等方面缺乏牵头团队和协调专员，这使得农村电商的发展缺乏系统

性和规划性。 
产品商品化的程度影响市场竞争力。城市电商销售的多是标准化、品牌化工品，具有明确的质量标

准和稳定的供应能力。而许多优质的农产品仍以原始形态进入市场，缺乏分级、包装、品控、认证和品

牌塑造，难以实现优质优价。例如，据 2025 年数据显示，贵州省茶叶企业(合作社)大约有 6000 家，茶叶

品种多样，但存在大而不强的现状，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数据显示，2024 年中国茶叶出口量超万吨的省份有

6 个。贵州茶企并未出现。因缺乏标准化分级和品牌形象塑造，在电商平台上只能以散装形式低价销售，价

格不及品牌茶的十分之一。这种“有品无牌”的状况，使得农产品难以摆脱“低质低价”的恶性循环。 

2.3. 城乡产业体系的不平衡 

城乡电商发展的不平衡，在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和价值链分配上体现更加深层。 
产业协同性不足制约了农村电商的可持续发展。城市电商已形成完整的产业链生态，包括产品研发、

视觉设计、营销推广、物流配送、售后服务等专业化分工。而在农村地区，电商产业链存在明显断层，前

后端服务严重缺失。以农产品电商为例，大多数农村地区缺乏专业的产品摄影、页面设计、网店代运营

等服务商，农民需要独自完成从生产到销售的全流程，专业化程度低，运营效率低下。 
价值链分配不公是城乡电商发展不平衡的核心问题。在当前的电商模式下，利润大量向平台巨头和

位于城市的大经销商倾斜。农民作为生产者，在最终售价中所获份额有限。平台过度竞争压缩农户利润

空间、部分地区因认识不足错失电商发展良机，以及产销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卖难买贵”现象。这种“种

菜的不如卖菜的，卖菜的不如搞平台的”现象，实质是资本主导下价值分配失衡的体现。马克思在《资

本论》中揭示的剩余价值分配规律，在数字时代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资料，平台

资本通过掌控数据和流量，在价值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 

3.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不平衡性剖析 

城乡电商发展不平衡的表象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根源。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才能看到不平衡背后的本质，把握根本矛盾，更好地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解决方案。 

3.1. 多元资本形态的作用机制 

城乡电商发展不平衡的关键原因之一是资本天生具有逐利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资本具有

逐利性时，提到：“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

就胆大起来”[11]。资本在城乡电商中呈现出平台资本、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等多元形态，其运行逻辑及

作用机制各有不同。 
平台资本依托数据与流量垄断，通过算法定价、流量分配规则形成了强大的市场支配地位。其逐利

逻辑体现为在追求用户规模与市场份额的最大化，倾向于将资源向交易效率更高、消费能力更强的城市

市场集中，形成显著的“虹吸效应”。如，主流电商平台的算法通常优先展示高销量、高评价商品，这天

然有利于已具规模的城市商户，而使缺乏初始流量积累的农村商户陷入“曝光难、销量低、曝光更难”

的死循环中。 
产业资本在介入农村电商时，其更侧重于供应链的稳定与成本控制。它们可能通过“订单农业”等

方式与农户建立联系，但在合同签订中往往处于主导地位，农户在价格定价、风险分担等方面处于弱势。

部分产业资本为追求短期回报，可能过度压榨上游生产者利润，或对农产品质量标准提出苛刻要求，增

加了小农户的履约成本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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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本的流向受风险收益匹配原则影响。农村电商主体普遍存在资产轻、抵押物不足、经营不确

定性高等特点，与传统金融风控模式不匹配，导致金融资本不愿投。尽管数字金融技术理论上可缓解此

问题，但其应用目前仍更多集中于城市场景和消费端，对农村生产端的渗透不足。 
需要注意的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不能简单否定资本的积极作用，而是要“发挥资本作为生

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2]。这就要求我们探索如何引导和约束资本，使其在促

进城乡共同富裕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如，通过反垄断监管限制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要求大型平台履

行“公平交易义务”，如算法透明度、流量普惠分配；通过政策性金融工具引导金融资本下沉，降低农村

电商融资成本等。 

3.2.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城乡间的差异表现 

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农村电商的高交易成本进一步固化了这种生产关系的不适应性。“人们在自己生

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

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

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12]。电商作为先进生产力，要求与之匹配的生

产关系。在城市，相对成熟的市场主体和产业工人能较好地适应电商发展的要求。而在农村，以小农经

济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与电商社会化、规模化大生产要求之间存在一定矛盾。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农村小生产与电商大市场的矛盾。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业经营主体仍然以 2.03 亿

小农户为主，户均耕地面积仅 7~8 亩。小农户分散化、小规模的生产方式，难以满足电商对产品标准化、

规模化和稳定供应的要求，单个农户无法应对瞬息变化的市场环境。 
固有传统观念与现代数字思维的冲突。农民由于长期从事传统农业形成了相对保守的风险观念和交

易习惯，与电商要求的创新意识、风险承担能力和数字化运营思维能力存在一定差距。相对于虚拟的线

上交易，许多农民“看得见摸得着的交易”更为放心。 
数据占有与使用关系的异化。在电商平台上，本应属于公共资源的农户交易数据成为平台企业的私

有财产，导致农户产生的交易数据被平台无偿或低成本占有，形成“数据垄断”，农民无法分享数据产

生的价值。这种数据占有关系的不平等，是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关系矛盾的新表现。 
马克思曾预见性地指出：“劳动资料一旦作为机器出现，立刻就成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11]。在数

字时代，平台和数据正在成为农民的“竞争者”，只有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才能让先进的生产力为最

广大人民服务。 

3.3. “惊险的跳跃”在城乡间的难度差异 

网络外部性理论对于农产品面临更严重的市场进入壁垒进行了解释，即电商平台的价值随着用户数

量的增加而增加，这使得已经聚集了大量用户的城市市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而农村商户则难以突破临

界点，获得足够的网络效应支持。商品价值在流通领域实现，马克思曾用“惊险的跳跃”形容这一过程。

他指出：“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像我在别处说过的，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

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11]。对于农村电商而言，这一跳跃尤为惊险。主要表现

在以下三个层面。 
使用价值到交换价值的跳跃。鲜活、易腐、非标准性是农产品的鲜明特性，其独特的使用价值难以

转化为被广泛认可的标准化交换价值。与此同时，城市产品有明确的品牌、规格和质量标准，而农产品

缺乏这些价值衡量的标准，导致价值评估困难。 
私人劳动到社会劳动的跳跃。农民的私人劳动成果，需要通过电商平台被社会所承认。而由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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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不对称和话语权缺失，他们的劳动价值容易被低估。尤其是在算法推荐机制下，农产品往往需要采

用低价策略以获得展示机会，进一步压低了价值实现水平。 
具体劳动到抽象劳动的跳跃。农产品中蕴含的特定生产环境、传统工艺和农耕文化等具体劳动特征，

在标准化的电商交易中往往被忽视，被还原为同质化的抽象劳动。这使得特色农产品难以实现溢价，农

民无法获得品牌和文化带来的附加值。 
这三个层次的“跳跃”困难，使得农产品在电商领域的价值实现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农民承担了

大部分的市场风险。 

4. 迈向共同富裕的城乡电商发展实践路径 

4.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政策干预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唯资本论”、“唯流量论”的电商发展模式，始终坚持电商发展为了人民、依

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 
重塑电商发展的价值导向。将提升农民收入、丰富农村消费选择、赋能农业现代化作为衡量电商发

展的根本标准。建立以改善民生为导向的电商发展评价体系，摒弃单纯以交易额、客户维护为指标的考

核方式。保障农民在电商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支持农民根据自身条件和市场需求

选择适宜的电商模式，避免“一刀切”的模式化运行，只有激发内生动力，农村电商才能可持续发展。维

护消费者的根本权益。既要通过电商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又要防止低劣商品向农村转移，确保农民通过

电商获得质量可靠、价格合理的商品和服务。 
提升政策干预的精准性。如，针对农产品上行的“最初一公里”，可设立产地预处理与品控中心的

专项补贴，降低产品商品化成本。针对农村消费下行，可对符合条件的工业品下乡物流费用给予阶段性

财政补贴，缩小城乡消费成本差距。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社会主义电商区别于资本主义电商的根本特征，有利于确保电商发展服

务于共同富裕目标。 

4.2. 创新收益分配与监管机制 

合理的收益分配和有效的市场监管是城乡共享电商发展成果的关键。 
探索创新利益联结机制。引导平台企业与农民合作社建立契约型、分红型、股权型等紧密合作模式，

让农民分享更多产业链增值收益。探索“保底收购 + 按股分红”、“订单农业 + 二次返利”等分配方

式，建立更加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探索监管引导下的平台收费透明化与阶梯化改革。对小微农户及合

作社店铺实施更低的服务费率和保证金要求，或对达到一定销售规模的农产品店铺实行交易佣金返还奖

励，激励其成长。 
强化数据赋能与反垄断监管。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推动农业数据、消费数据向农业农村适度

开放，支持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营销。鼓励地方建设区域性农产品大数据平台，收集生产、流通、消费数

据，并向农户提供市场分析、产销对接等公共服务，削弱大平台的数据垄断。同时，加强对平台企业的

反垄断监管，防止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损害农民和消费者利益。 
制度创新要着眼于构建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让电商真正成为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的有效

工具。 

4.3. 培育内生性的农村电商产业生态 

培育具有内生动力的农村电商产业生态，更有效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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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重点扶持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引导新型农民成为农村

电商的骨干力量。支持主体企业化、生产标准化、产品品牌化，提高市场竞争力。整合高校、企业资源，

进行知识、实践等能力提升，开展“农村电商带头人培训计划”。 
培育本土电商服务商。鼓励大学生、返乡农民工等群体创业，发展代运营、网店设计、营销推广、数

据分析等电商服务业务，形成农村电商的重要支撑。地方政府设立农村电商创新创业基金、提供租金减

免、税收优惠等措施，营造良好创业环境。 
内生性产业生态的培育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避免急功近利的短

期行为。 

5. 结论 

在奔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城乡电商发展不平衡是我们必须直面并解决的重大课题。本文基于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视角，系统分析了城乡电商发展不平衡的表现、根源和破解路径，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城乡电商发展不平衡是系统性、多维度的，体现在基础设施、主体能力和产业生态等多个层

面。这种不平衡不仅是发展程度的差距，更是发展机会和发展能力的差距。 
第二，城乡电商发展不平衡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根源，资本逻辑的“虹吸效应”、生产力与生产

关系的矛盾以及“商品惊险的跳跃”难度差异，共同构成了不平衡的深层机制。 
第三，破解城乡电商发展不平衡，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系统性、整体性的制度

创新、培育内生性农村电商产业生态，引导电商发展为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的强大引擎。 
展望未来，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城乡电商发展将迎来新的机遇。

我们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

城乡电商协调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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